








（一）应按有关规定及时开展入河排污口设置验收，完善设

置管理手续。 

（二）平凉市生态环境局负责该入河排污口的属地监管，甘

肃省生态环境厅要加强对该入河排污口的监督指导。 

（三）在收到本许可 20 个工作日内，将批准后的入河排污

口设置论证报告及许可文件分送上述部门，按规定接受各级生态

环境部门监督检查。 

（四）入河排污口位置、排放方式及污水性质等任一情形发

生改变，或废污水排放量、主要污染物排放浓度及污染物排放总

量超过本决定书许可，应重新办理入河排污口设置申请。 

 

 

生态环境部 

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 

2022 年 10 月 9日 

 

 

 

抄送：甘肃省生态环境厅，平凉市生态环境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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